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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獄外圍聚眾滋擾為出監受刑人接風案 

  民國 111 年 9 月 20 日，南部ＯＯ監獄外爆發滋擾事件，1 名更生人 A 糾

眾 20 多位民眾聚集於該監獄外準備為假釋出獄受刑人 B 接風，並在監獄外

圍馬路擺放煙火欲燃放，獄方人員見狀立即上前制止卻遭衝撞，現場多名男

子與獄方人員爆發推擠衝突，場面混亂，獄方協請轄區警方緊急增派警力到

場支援，經現場警力強力制止，聚眾民眾方將鞭炮收回，並駕車鳴按喇叭離

去。檢警於事後以組織犯罪及妨害公務等罪名陸續傳喚當事人到案說明。 

  隨監所特別權利關係逐步瓦解，收容人權益意識逐漸抬頭，激進或具社會

影響力之收容人即可能煽動親友透過激烈陳情抗議行為，吸引媒體及社會關

注，獲得滿意結果。本案透過監所與轄區警方力合作，進行聯合警力部屬，

透過優勢警力配置制止民眾燃放鞭炮，並震懾不理性民眾以避免與機關間發

生更嚴重衝突，影響機關秩序與形象。 

  各矯正機關應預先建立緊急事件處理作業程序，俾使各單位於突發狀況發

生時立即進行通報，使中央台及各級長官迅速掌握機關狀態，落實機關分層

指揮、調派，使機關得有效處理各種偶（突）發重大事件，將損失及傷害減

至最小，確保機關設施及人員安全。機關同仁應強化突發事件之應變能力，

利用勤前、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，剖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

失案例，教導機關同仁面對陳抗或突發事件應如何處置因應，以提升危安意

識；或得以機關發生陳抗事件為例，沙盤推演並透過同仁互動改善因應措施，

提高同仁對對突發事件之應變能力，減少不必要紛爭和衝突。 

 

機關安全非等閒，輕忽安全生危險 

廉政檢舉專線 0800-286-586 

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


